
◀▲夏寶龍昨日上午在深圳會見行政長官李家超一行，聽取工作情況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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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3月21日下午，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
任夏寶龍在深圳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一行，聽取有關工作情況匯
報。有關單位負責人參加會見。

維護國家安全

【大公報訊】3月
21日上午，中央港
澳工作辦公室主任、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主任夏寶龍在深圳會見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李家超一行，聽取有關工作情況匯報。
有關單位負責人參加會見。

李家超向夏寶龍主任匯報工作情況，
包括完成基本法第23條本地立法的工作。
他表示，香港特區第六屆政府和第七屆立
法會在3月19日共同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
法的憲制責任和歷史使命，《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三讀通過，並會在3月23日刊憲
生效，國家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在公眾諮
詢期間，特區政府共收到超過13000份意
見書，98.6%表示支持及提供正面意見，
愛國愛港人士一直積極支持和推動支持立
法工作，立法有強大的民意基礎，盡早完
成立法是香港社會的共識。

鞏固「由亂到治」的「護土牆」
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以結果為目

標，團結社會力量，共同完成基本法第23
條立法，是 「愛國者治港」 的一項光榮成
績。《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三讀通過，香
港建好了安全 「屏障」 ，鞏固了 「由亂到
治」 的 「護土牆」 ，可以昂首闊步，在
「由治及興」 的康莊大道上全速前進，全
力拚經濟、謀發展、惠民生、添幸福。

香港特區律政司司長林定國、保安局
局長鄧炳強和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葉文娟
參與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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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完成國安條例立法 愛國者治港光榮成績
夏寶龍深圳會見李家超一行 聽取工作匯報

▲思法·青見表示，香港特區在完善的
維護國家安全法律體系保障下，將有了
更安全的環境，可集中力量拚經濟、謀
發展、惠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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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國安條例是護港必然之舉
港法律學者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視像發言：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聯
合國人權理事會第55屆會議2月26日在
瑞士日內瓦開幕，預計於4月5日結束。
當地時間3月20日，香港政協青年聯會
副主席、香港大學憲法學博士生施漢
銘，香港特別行政區區議員周元谷，分
別以視像形式在會議上發言。

美西方國家亦有相關法例
施漢銘是香港土生土長的年輕法律

學者，他表示，相信大家對2019年香港
出現的前所未有的社會動盪仍然記憶猶
新，就基本法23條進行本地立法，制定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是保護香港的必
然之舉，是在完善的法律框架下捍衛國
家安全，不但可以使民眾的人身和財產
安全免受威脅，也可以保護他們的人權
和言論自由。

施漢銘指出，類似的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在英國、美國、新加坡等發達國
家、發展中國家都有存在。例如2023年
英國就通過了《國家安全法》，引入了
一項限制外國政治滲透的 「外國影響力

計劃」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毫無疑
問，國家有責任捍衛公民的安全和財
產。 「經歷150年的殖民管治後，我們
真的希望看到香港再次被不穩定所困擾
嗎？」 施漢銘說， 「我敦促大家像我們
一樣擁抱民主自由，並支持我們為城市
發展出一分力。」

香港地區管治走向正確方向
周元谷表示，香港的地區管治正走

向正確的方向，區議員與人民站在一
起，致力於為社區，為人民服務。他歡
迎大家到訪香港，親眼目睹這座充滿活

力、井然有序且安全的城市。
周元谷說，在國安法實施之前，香

港經歷了一段動盪不安的時期，對地區
治理效能造成了嚴重影響。然而，自從
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正逐
步走向穩定。

周元谷又表示，去年的區議會選舉
成為這一變化的明確證明，候選人能夠
在競選過程中，進行有建設的辯論，並
聚焦於如何進一步改善市民的生活質
量。

周元谷表示，第七屆區議會議員上
任以來，見證了地區治理的顯著轉變。
目前的區議會在協助政府提供區域服務
方面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以確保服
務更加高效和接地氣。議會成員的組成
多元化，能更充分地發揮集體力量，為
居民服務。同時，政府也引入了一套履
職監察制度，以確保區議員能滿足公眾
的合理期望。

他強調，良好的治理就是要能做
事，做成事，兌現承諾，為市民排難解
憂。

大律師公會、律師會：謹守崗位服務香港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立

法會19日全票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均
表示支持。他們指出，完成基本法第23
條立法是香港的憲制責任和義務，他們
對此表示歡迎，深信法律界將繼續謹守
崗位服務香港。

平衡維護國安和保障人權
香港大律師公會表示，公會知悉立

法會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香港特別行政區已經履行了基本法第23
條下就維護國家安全而立法的重大憲制
責任。就維護國家安全而言，公會認同
履行該憲制責任的重要性。公會在諮詢
期內就諮詢文件表達了專業意見，以支
持香港特區政府承擔應盡的責任。公會
深信法律界將繼續謹守崗位服務香港。

香港律師會會長陳澤銘表示，立法
會三讀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令
香港完成了基本法第23條下的憲制責任

和義務，完善了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及
其執行，香港律師會對此表示支持和歡
迎。陳澤銘指出，基本法第23條訂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以禁止某些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第23條立法是香
港的憲制責任和義務。律師會深信，以
香港的堅定法治基礎和獨立司法制度，
條例的執行必定可以在維護國家安全和
保障基本人權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香港青年法律人團體思法．青見表
示，《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全面實
施，不僅象徵着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的
制度上，譜寫出更完整的篇章，香港特
區在完善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體系保障
下，將有了更安全的環境拚經濟、謀發
展、惠民生，為香港特區在 「由治及
興」 的新征程上提供了堅實支撐，讓香
港特區在 「一國兩制」 的事業上翻開了
更璀璨的新篇章。

國際青年法律交流聯會表示，在
過去一段時間，由於欠缺適切的國家

安全法規，香港不幸經歷了黑暴風
波，外部勢力串聯本地反中亂港分子
肆意發動反政府暴亂，挑戰法律及政
權，對社會、經濟及民生產生極為惡
劣的影響，不少市民亦深受其害。因
此，《條例》的推出，正正回應了廣
大市民對 「國安家好」 的追求，以及
對國家安全的重視。

▲施漢銘（左）及周元谷（右），以視
像形式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發
言。

【大公報訊】針對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個別國家政府、政客
對香港特區立法會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以下簡稱 「香港國
安條例」 ）指手畫腳，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表示堅決反對和嚴厲
譴責，並強調指出：

第一，香港國安條例獲全票通過，反映了香港社會各界對立法的
強大民意共識。立法平衡兼顧維護國家安全和保障權利自由及經濟發
展，有利於增強法治的確定性和社會的穩定性，讓香港居民依法享有
的各項權利自由在更加安全的環境下得到更好保障，為外國投資者提
供更加安全、便利、高效的營商條件。在高水平安全保障下，我們對
香港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開放充滿信心。

第二，香港國安條例充分借鑒其他國家特別是普通法國家立法
經驗，各項規定符合國際法，反映了各國各地區普遍實踐。個別國
家和政客對本國涉國家安全法律數量龐大、覆蓋廣泛、規管嚴厲視
而不見，卻對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正當立法妄加指責、無理抹黑，
這是赤裸裸的虛偽雙標，是別有用心的政治操弄。

第三，香港特區制定香港國安條例，純屬香港內部事務和中國
內政，任何外國無權說三道四、橫加干涉。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任何企圖搞亂香港、阻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圖謀和行徑都注定以失敗收場。我們強烈敦促有關國家和政客恪
守國際法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立即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
事務和中國內政。

駁斥《華爾街日報》涉港《國安條例》謬論
另訊，外交部駐港公署昨晚發表 「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致信

《華爾街日報》駁斥其涉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謬論」 ，直指
《華爾街日報》日前刊登的社論可謂是把聳人聽聞的把戲發揮到了
極致。文章全文如下：

《華爾街日報》社論部：
你報日前刊登的社論《香港的大倒退》稱香港在通過《維護

國家安全條例》後變得 「更危險」了，文末又強調 「去香港有危
險」，可謂是把聳人聽聞的把戲發揮到了極致。

不久前一位香港的媒體人告訴我，前兩年他去某國旅行時，
酒店老闆聽到他從香港來深感驚訝，以為香港人已經失去旅行自
由了；他在美國見到的一些商界人士不願去香港，害怕真的會像
你報所說的被 「關起來」。外界對香港有如此印象，相信與你報
等西方媒體多年來對香港的持續唱衰脫不了干系。

文中提到香港已有國安法，竟覺得 「還不夠」，還要進行23
條立法。我想指出的是，2020年實施的香港國安法只涵蓋基本法
第23條7類罪行中的分裂國家罪及顛覆國家政權罪2類，未包含叛
國罪、竊取國家機密罪等其餘5個罪類。此外，部分香港法律條
文至今還保留着 「英王」等具有殖民色彩的字眼，別忘了香港回
歸已經27年了。香港根據基本法23條堵上立法漏洞無可指責。

說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涵蓋廣泛」 「定義不清」是
徹頭徹尾的雙標。條例參考了包括美國在內的眾多普通法司法區
的法律，與各國維護國家安全的通行做法基本一致。同時，條例
也符合香港現實情況，是最適合香港的法律。文章還指責條例把
「外國影響視為威脅」，根本是無中生有、胡說八道。

文章斷言香港在完成23條立法後集中精力拚經濟 「為時已
晚」，則完全是充滿惡意的炒作。你報唱衰中國幾十年了，也許
有幾百次了，又何曾說准過？

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
2024年3月21日


